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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私立幼托園所參與合作園所（含國幼班）作業原則

一、依據：

教育部五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目的：

建構合宜之教保環境及服務品質，以確保幼兒之基本權益。

三、本原則所稱教保服務人員，指園所內園(所)長、教師、教保人員、助理教保

人員或其他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

本原則所稱合作園所，指位於一般地區，符合第四點所定條件且經審查通過

之私立幼托園所。

本原則所稱國幼班，指位於離島三縣三鄉及原住民鄉(鎮、市)，符合第四點

所定條件且經審查通過之私立幼托園所。

四、參與資格：

已立案私立幼稚園及托兒所，申請參與合作園所(含國幼班)，須具備下列條

件：

（一）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所定檢查期限申報，並經本府

備查有案。

（二）分別於教育部全國幼教資訊網及全國幼生管理系統，詳實登載全園所

教職員相關資料及全園所幼生相關資料。

（三）教保服務人員學歷應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1.具專科以上學校學歷包括已在進修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相關科

系學位之教保服務人員占全園所教保服務人員之比率，應達三分之

二以上。

2.具專科以上學校學歷之教保服務人員占全園所教保服務人員之比率

，未達三分之二者，其未達比率部分，自100年2月1日起，新進用教

保服務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業。

（2）已在進修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學位。

（3）於100年2月1日以前已連續任滿二年以上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核定或備查在案之高中(職)學歷教保人員。

（四）教保服務人員全年(99年6月1日至100年5月31日止)

應參與學術機構辦理，或行政機關核定或辦理之幼教、幼保知能研習

至少18小時。但已在進修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學位者，

或在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兼任教職者，不在此限。

（五）100年4月1日將100學年度全園所各收費項目、收費數額及收費期間(包括課

後延托之收費情形)登載於教育部幼生管理系統，且收費總額不得高於99學年

度登載於教育部指定網站之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收費總額。更換負責人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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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園所名稱者，亦同。

（六）落實教學正常化政策，教保課程中應融入生活教育，且不得以全美語

或於每日上午安排美語課程或聘用外籍教師進行教學活動。

（七）教保服務人員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五、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

1.各園所於 100年 4月 15日前檢附上開參與條件所需之證明文件並完成收費

登載，申請參與合作園所者，幼稚園報送本府教育處。

2.因新立案、暫停招生後申請復業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未能於規定

期間申請參與合作園所（含國幼班）者，得於每學期補助款申請截止

日前（第一學期為10月15日；第二學期為4月15日），準用前目規定辦理。

3.申請參與合作園所者，幼稚園報教育處，托兒所報社會處；申請參與國幼班

者，幼稚園及托兒所均報教育處。

（二）本處審查：

1.針對園所報送之合作園所（含國幼班）申請資料，原則採書面審查，必要時

得現場查核。

       2.經本處審核通過之合作園所（含國幼班）名冊，本處與社會處應相互知會或

召開聯席會議共同確認，並於100年6月10日前於教育部全國幼教資訊網完成

審核結果登載，列印清冊分別報教育部或內政部備查。

（三）審查結果公告：教育部及內政部依本處所報名冊及於系統登載之審核情形，

公告名冊於教育部『全國幼教資訊網』。

六、合作期限：

經審核通過之合作園所（含國幼班），合作期限為 100學年度（100年 8月 1日起

至 101年 7月 31日止）。

七、合作園所（含國幼班）之權責：

（一）權利：就讀合作園所（含國幼班）之滿五足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依本計畫

給予就學補助。

（二）責任：

1.依法、本計畫及本原則等相關規定經營幼托園所。

2.定期接受本處例行性之稽核及評鑑；國幼班並應定期接受教學訪視及輔導。

3.按時且據實於教育部全國幼教資訊網及全國幼生管理系統填報，並更新相關

資料。

4.對符合免學費補助之五歲幼兒，採入學即不收取學費之方式辦理。

5.不得擅自調高收費總額。

八、退場機制：

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擅自調高收費總額，經查證屬實者，當學年度如欲繼續

參與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應調回最近一次為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時，登載至教育

部指定網站之收費額度；其次學年起二學年不得申請為合作園所(含國幼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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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年後如欲申請為合作園所(含國幼班)，其收費額度仍不得逾最近一次為合作

園所(含國幼班)之收費額度。更換負責人或變更園所名稱者，亦同。

合作園所(含國幼班)相關資料涉及造假，經查證屬實者，次學年起二學年不

得申請為合作園所(含國幼班)。

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次年起一學年不得為合作園所(含國幼班)：

（一）拒絕稽核或評鑑。

（二）違反第四點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或第七款規定。



4

花蓮縣 100 學年度私立幼托園所參與合作園所(含國幼班)作業流程圖

2、教育部召開參與合作園所

(含國幼班)申請及審查協調會議

3、教育部發布作業原則

4、 本府召開申請作業說明會

（100年 3月 21日）

5、各園完成100學年度收費登載(100年4月1日起開

始登載)後，請於100年4月15日前備妥合作園所(含

國幼班)申請資料及檢核表函送本處提出申請

日)

函送本處申請

6、教育處進行

園所資料審核

7、 本處上網登載結果

並函報名冊至教育部

8、教育部/內政部函覆結果
（100年6月30日前）

園所應於被退件後
5日內完成補件

10、檢核合作園所(含國幼班)執行成效

9.1教育部與內政部公告
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清冊﹙另函通知﹚

9.2幼托園所接受例行性稽核及評鑑

1、教育部訂定參與合作園所

(含國幼班)作業原則

資料有疑義或缺漏

結束

資料不符規定

退件

（100年 3月 7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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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00 學年度合作園所(含國幼班)申請資料檢核表-幼稚園版

壹、基本資料：

一、所名：私立＿＿＿＿＿＿＿＿＿＿幼稚園（＿＿＿＿
鄉鎮
市區）

二、核定招收班級數：＿＿＿＿班

貳、資料檢核項目：(各項目需全數通過審核使得成為國幼班)

項目 檢核內容
園所

自我檢核

教育處

審查

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
查簽證

檢附仍在檢查期限內且申報合格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

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

★請檢附【附表 1】

□已檢附

□未檢附

□通過

□未通過

全國幼教資

訊網資料

於「園所教職員資料」項下詳實且完整登載全園教職員資料，

以 Excel格式列印「教職員工一覽表」，並於一覽表中標示所內

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及核章如【附表 2】。

★須檢附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之中文【畢業證書】【幼教合格證】

□已檢附

□未檢附

□通過

□未通過

教保服務

人員學歷

⊙全園目前實際招收幼生數＿＿＿人

⊙園內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人(Α)，園長＿＿＿人(Β)；

(A＋B)×2÷3＝＿＿＿＿(無條件捨去到整數)

已達專科以上學歷＿＿＿人，進修中＿＿＿人，共＿＿＿＿人；

【進修中需為專科以上幼教、幼保科系，並請檢附【在學證明】】

⊙100年 2月 1日迄今，離職＿＿＿＿人，到職＿＿＿＿人

□已檢附

□未檢附

□通過

□未通過

研習證明

（本項含

所長及全

園所實際

參與教學

活動者）

⊙提供園內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含園長)全年(99年 6月 1日至

100年5月31日止)參與18小時研習證明資料：

1、提出研習證明＿＿＿＿人

（研習證明資料可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列印全
園人員資料如【附表 3】。，未能於前開系統中登載之研
習紀錄，仍可以紙本資料提供）

2、提出進修或任教證明＿＿＿＿人

（進修或兼任教職於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科系者，

請提供當年度相關證明文件以為佐證）

□已檢附

□未檢附

□通過

□未通過

收費登載
於全國幼生管理系統登載 100學年度全學年收費總額。（★須列

印園所 99及 100學年度系統登載之收費資料以為佐證）

□已登載

□未登載

□完成

□未完成

承 辦 人：

填表日期： 園長/負責人：

教育處

審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教育處

確認核章

備註：

1、請將所需之證明文件按檢核項目依次置於本檢核表之後，並同於 100年 4月15日前函送教育處辦

理相關事宜。

2、有關合作園所(含國幼班)參與要件未列於上開檢核項目者，均納入本府例行性稽核。

申請類別：

□國幼班

附件 2-1



6

花蓮縣 100 學年度合作園所(含國幼班)申請資料檢核表-托兒所版

壹、基本資料：

一、所名：私立＿＿＿＿＿＿＿＿＿＿托兒所（＿＿＿＿
鄉鎮
市區）

二、核定招收幼生數：＿＿＿＿人

貳、資料檢核項目：(各項目需全數通過審核使得成為國幼班)

項目 檢核內容
園所

自我檢核

教育處

審查

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
查簽證

檢附仍在檢查期限內且申報合格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

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

★須同時檢附【附表 1】

□已檢附

□未檢附

□通過

□未通過

全國幼教資

訊網資料

於「園所教職員資料」項下詳實且完整登載全園教職員資料，以 Excel

格式列印「教職員工一覽表」，並於一覽表中標示所內實際參與教保

活動者及核章如【附表 2】。

★須檢附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之中文【畢業證書】【保育人員訓練證書】

□已檢附

□未檢附

□通過

□未通過

教保服務

人員學歷

⊙全園目前實際招收幼生數＿＿＿人

⊙園內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人(Α)，所長＿＿＿人(Β)；

(A＋B)×2÷3＝＿＿＿＿(無條件捨去到整數)

已達專科以上學歷＿＿＿人，進修中＿＿＿人，共＿＿＿＿人；

【進修中需為專科以上幼教、幼保科系，並請檢附【在學證明】】

⊙100年 2月 1日迄今，離職＿＿＿＿人，到職＿＿＿＿人

□已檢附

□未檢附

□通過

□未通過

研習證明

（本項含

園長及全

園實際參

與教學活

動者）

⊙提供園內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含所長)全年(99年 6月 1日至

100年5月31日止)參與18小時研習證明資料：

1、提出研習證明＿＿＿＿人

（研習證明資料可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列印全
園人員資料如【附表 3】。，未能於前開系統中登載之研
習紀錄，仍可以紙本資料提供）

2、提出進修或任教證明＿＿＿＿人

（進修或兼任教職於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科系者，

請提供當年度相關證明文件以為佐證）

□已檢附

□未檢附

□通過

□未通過

收費登載
於全國幼生管理系統登載 100學年度全學年收費總額。（★須列

印園所 99及 100學年度系統登載之收費資料以為佐證）

□已登載

□未登載

□完成

□未完成

承 辦 人：

填表日期： 所長/負責人：

教育處

審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教育處

確認核章

備註：

1、請將所需之證明文件按檢核項目依次置於本檢核表之後，並同於 100年 4月15日前函送教育處辦

理相關事宜。

2、有關合作園所(含國幼班)參與要件未列於上開檢核項目者，均納入本府例行性稽核。

申請類別：

□國幼班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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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花蓮縣審核私立幼托園所參與合作園所(含國幼班)原則

項目 審查原則

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簽證

1、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申報結果，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理（或復查）

通知為「准予報備」，且「下次應申報日期」不得早於 100 年 4 月 30 日。

2、園所於報送合作園所（國幼班）資料時，未能檢附符合上開條件之結果通知書

者，除依規定新領或變更使用執照 1 年內免辦理申報外，其餘均應依規定完成

申報且經本府備查後，另案報送。

⊙園所教職員資料列表：

1、所有現職教職員相關資料均須完整登載於教育部「全國幼教資訊網」。

2、倘未以 Excel 格式列印輸出者，但資料完備者仍可通過審查。
全國幼教資訊網

及幼生管理系統

資料
⊙幼生相關資料：

有關於教育部「全國幼生管理系統」登載全園所之幼生資料，未列為申請階段

之檢核，但列為本府例行性稽核項目。

教保服務人員

學歷

1、專科以上學校學歷包括正式取得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及正在進修專科以上學

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者，惟正在進修者應提供在學證明 (學生證影本或學校

開立之在學證明)以為佐證。

2、有關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科系應依據內政部兒童處發布之「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專業人員相關科系對照表」。(如附件 5)

研習證明

1、研習時數之證明請鼓勵園所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列印紀錄，俾利審

查之迅速與確實，未能於前開系統中登載之研習紀錄，仍可以紙本資料提出審

查。

2、有關幼教、幼保知能研習內容認定之範疇，請依本部 99 年 9 月 7 日臺國(三)字
第 0990152432 號函會議決議之參照原則辦理：

(1)有助於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各項教學、保育工作。

(2)有助於園所經營與管理。

(3)有助於教保服務人員之職涯發展。

3、教保服務人員研習時數計算參照：

(1)99 年 6 月 1 日至 100 年 5 月 31 日止均任職同一園所：

持續在職：依規定參與 18 小時研習。

曾連續請長假達 1 個月以上者：按請假月數比例減計研習時數。

(2) 99 年 6 月 1 日至 100 年 5 月 31 日止有新到職之教保服務人員：

首次擔任教保服務人員：以到職日按月數比例計算至申請年度之 4 月 30 日

止，未滿一個月者不計。
園所轉換：依規定參與 18 小時研習，惟未在職其間超過 1 個月以上者，得

按月數比例減計研習時數。

收費登載
園所應自 100年 4月 1日起，確實於『全國幼生管理系統』登載登載 100學年度全

學年全園所各項收費項目、收費數額及收費期間(含課後延托之收費規定)，且其收

費總額不得超過 99學年度收費總額。

教學正常化 申請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時得免附相關資料，並列為本府例行性現場稽核作業；現

場查察時，園所實際教學情形、文宣、廣告均列為要件檢核之範圍。

勞動條件 申請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時得免附相關資料，並列為本府例行性現場稽核作業，相

關查察項目及方式，將會同各縣市政府勞工業務單位研議辦理。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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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00學年度合作園所（含國幼班）申請資料檢核表填寫說明

一、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檢附仍在檢查期限內且申報合格之「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

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影本如【附表 1】。

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幼托園所樓地板面積 500平方公尺以上

者檢查申報頻率為每年 1次，未達 500平方公尺者為每 2年 1次。

二、全國幼教資訊網資料：

「園所教職員資料」：所有園所均需繳交 99學年度下學期教職員工一覽表如【附表 2】，請

將系統資料修改至正確後再列印。

1、學歷：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請修改為與學歷證明紙本資料相同（學歷證明以有「學位

證書」、「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書」字樣者為限），結業證書或正在進修之學

歷僅能填入下方經歷 /註記，並非學歷。園長均須有幼稚園教師證、須為專任，

在列表中職別應為「專任行政主管」。【學經歷證明請加註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園/所長章】

 2、教師證書：請確實檢查是否與紙本字號完全相同，請勿自行增刪文字。

路徑：相關資料填報-教職員資料管理-按右上角「匯出 Excel檔」鈕-即可列印 Excel

檔(請用檔案-版面設定-頁面-縮放比例-調整成 1頁寬)-紙本請核承辦人章、園

長章並加蓋園印、實際參與教保服務者須加註◎。（如【附表 2】）

三、全園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資料：

請繳交上開「園所教職員資料」中所有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之教師證、訓練證書及最高學

歷證明文件影本（學歷證明以有「學位證書」、「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書」字樣者為限），

最高學歷非幼教相關科系者，請一併繳交最高學歷及就讀幼教、幼保相關科系教育階段之

學歷證明影本）。

四、研習證明

本縣 100學年度實際參與教保活動者需繳交 99年6月1日至 100年5月31日止參與學術

機構辦理，或行政機關核定或辦理之幼教幼保知能研習至少 18小時研習證明資料（進修或兼任

教職於專科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科系者，請提供當年度在學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以為佐證）。

五、收費登載

請於 100年 4月 1日將 100學年度全學年全園各收費項目、收費數額及收費期間（含課後

延托之收費規定）登載至教育部指定之網站。

六、全國幼生管理系統

請務必將全園所之幼生登載於全國幼生管理系統並隨時更新幼生名冊，本項列為本府例

行性稽核項目。

七、教學正常化

申請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時得免附相關資料，並列為本府例行性現場稽核作業；現場查察時，

園所實際教學情形、文宣、廣告均列為要件檢核之範圍。

八、勞動條件

申請合作園所(含國幼班)時得免附相關資料，並列為本府例行性現場稽核作業，相關查察項目

及方式，將會同本縣勞工業務單位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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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注意下次應申報日期是否有填寫?

且日期須在100年4月30日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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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托兒所

99學年度下學期 教職員工一覽表

園所/幼教機構立案狀態：已立案

名稱(帳號) ○○○○幼稚園/托兒所 (1○○Q○○)

類別 幼稚園/托兒所 設立別： 私立 (非財團法人)

地址 [814] 花蓮縣○○鄉○○村○○○號

電話 (03)8○○○○

傳真 (03)8○○○○

園所網址 www.○○○.com.tw

電子郵件 ○○○@seed.net.tw

職別 專任園長

姓名 ○○○

身分證字號 S2○○○

性別 女

辦公室電話 1 (07)37○○○○

辦公室電話 2

手機

園長/所長

就職日期 2008/8/1

序 審核 姓名 職別 到職日期 幼教合格証字號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

◎ 1 通過 ○○○ 專任行政主管 2005/08/01 幼字第○○○○號 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 2 異動待審 尹○○ 教師 2011/02/01 教幼登字第○○○○號 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 3 通過 王○○ 教師 2006/08/01 幼字第○○○○號 大學 致遠管理學院

◎ 4 通過 王○○ 代理教師 2002/07/01 字第號 大學 靜宜大學

◎ 5 通過 吳○○ 代理教師 2007/08/01 字第號 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 6 通過 林○○ 代理教師 2007/08/01 字第號 專科 美和技術學院

◎ 7 通過 黃○○ 教學支援人員 2007/08/01 字第號 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 8 通過 黃○○ 教學支援人員 2005/08/01 字第號 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 11 異動待審 卓○○ 教學支援人員 2011/02/01 字第號 大學 台南科技大學

12 通過 吳○○ 司機 2010/03/11 字第號 高中職 省立旗山農工

13 通過 ○○○ 廚工 2006/08/01 字第號 其他 阿蓮國中

承辦人員簽章： 校／園所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4 月 1 日

核章 核章

實際參與教保活

動者標示

園
印
核
章
處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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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研習時數列印說明

一、以園所「業務帳號」進入系統後，選擇左列功能欄中之「統計圖表」

二、於「統計圖表」之視窗中，選擇下拉式選擇最後一項「教師研習時數統計_幼托園所」。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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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擇研習時數查詢期間(2010.6.1~2011.5.31)，再點選輸出 PDF檔後，即可列印全園所之完整

研習報表。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相關科系對照表(節錄)

                              94年 8月 23日 內授童字第 0940098794號函頒

                                                         98年4月28日 內授童字第0980840018號函修正

名稱類別 相同科系 相關科系 備註
幼兒保育 幼兒保育系

幼兒保育學系
嬰幼兒保育系

幼兒教育系
國民教育研究所
家庭教育研究所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
兒童發展及家庭教育學系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
教育組（家政與家庭生活教育組）
兒童發展研究所
兒童與家庭學系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註 1）

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生活應用科學系學前教育組
★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註 2）

1. 98年 2月 18日童綜

字第 0980002574號

函略以：「兒童與家

庭服務系」為「幼兒

保育系」之相關科

系。

2. 95年 6月 20日童綜

字第 0950007881號

函略以：「青少年兒

童福利學系」為「幼

兒保育系」之相關科

系。

幼兒教育 幼兒教育系
幼兒教育學系

兒童與家庭學系
兒童發展及家庭教育學系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
教育組
幼兒保育系
嬰幼兒保育系
兒童發展研究所
國民教育研究所
家庭教育研究所

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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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